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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改“狱刑”：本质不变 中共迫害再转型 
武装荷枪实弹的士兵，端着冲锋枪，

一个个如临大敌。  

目睹此情此景，该当事人十分感

慨地说：中共欺骗士兵和民众，让无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广遭国内

外谴责，当前中共一边维持这场迫

害，一边把被关押在劳教所的法轮功

学员转移到监狱继续关押，越来越多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重刑。  

据悉，仅今年三月，辽宁沈阳、

黑龙江哈尔滨等地已无理抓捕一百

多名法轮功学员。家属去沈阳看守所

要人，看守所拿出照片。照片上的学

员已脱相，家属难以辨认。  

2013 年 4 月初，江苏靖江市法

院公然非法拘捕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的律师王全璋。  

2013 年 3 月 19 日午间，有人去

辽宁省女子监狱探望被中共非法关

押的法轮功学员时，发现该监狱门外

有二十多名从外地转移来的女法轮

功学员。她们每人背着一大包行李，

许多人头发都白了。她们两边是全副

辜的士兵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被打

得尸横异邦，可是在国内对手无寸

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法轮功

学员，却如此耀武扬威，悲哉！怪哉！

当事人提请世人关注：这批人很

可能是从外地劳教所转移过来，到监

狱继续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

直接转为监狱关押。 

回顾 1999 年迫害法轮功之初，

中共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宣传机

器污蔑法轮功。在遭到国内外抗议、

迫害无法持续的情况下，2001 年初，

中共江罗集团推出“天安门自焚”骗

局，转移视线、转嫁危机。 

此后，中共又采取诸多掩盖、粉

饰和拉拢手段，其迫害政策和行为从

未改变。如今，中共仍用所谓的“废

除劳教”粉饰自己、避重就轻、转移

视线、麻痹世人。 （文／求真） ◇

图：荷兰国家电视一台 2005 年 3 月 14
日《时事评论》节目揭露天安门自焚伪
案，质疑突发事件中两辆警车为何备有
（据中共报导）20 多个灭火器。国际教
育发展组织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
会议上声明：自焚事件是政府导演的。
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证据，没有辩辞。

也没有口号，很明显，上访群众没有

“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发生所谓“冲

击”事件。中共官方所谓的包围中南

海的谎言不攻自破。当日，在国务院

总理的关注下，合理解决了天津暴力

抓人事件。晚上学员们散去时，地上

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

捡起来了。 

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和平理

性与对正信的坚守，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高度评价，此次上访被称作“中国

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

圆满的上访”。 

【明慧网】1999 年4月11日，前

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

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

杂志发表文章，以捏造事实的卑劣手

段，指名恶毒攻击、陷害、诬蔑法轮

功。 

4月18日至24日，部分天津法轮

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机

构反映实情。23日和24日，天津市公

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和非法抓捕

法轮功学员，致使学员流血受伤，45 

人被抓。法轮功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

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你们

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4 月 25 日 
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局 

和平上访。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

闻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上

访群众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特有

的红色围墙；而和上访群众隔街相

望的才是中南海的红色围墙，以及

中南海的西门。即使在央视播出的

现场录像中，也没有出现示威中常

见的情绪激动的人群，没有标语，

“四• 二五”当晚，江泽民出于

妒忌，强行推翻政府总理的决定，把和

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1999 

年7 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 

自 2004 年底一本揭露中共世纪谎言的奇书——《九评共产党》从海外悄然流传到大陆，在
民间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精神觉醒运动。到 2013 年 4 月 23 日，已有超过 1 亿 3 千 7 百
多万中国民众突破中共的封锁，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诚心敬念有福报    危难之时命能保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在

近四年冤狱的超负荷奴役终于结束

了，44 岁的田芳回到家中，胳膊疼得

抬不起来，手指被绳子勒进去的深深

疤痕半个月才长好。 

田芳女士贤淑善良，多才多艺，

1998 年 4 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真善

忍”，身心受益。母亲刘秀荣原百病

缠身，炼功后百病皆无。父亲田福金，

55 岁，原是通辽市皮件厂技术科长、

副厂长，老实、忠厚，是难得的大好

人。一家人善良、诚实、谦和，只因

坚修大法“真善忍”做好人，全家六

口均遭迫害，刚刚释放又被邪党人员

抓走，一个出来，另一个又被绑架进

去。邪党 610 警察邵军、王波、包吉

日木图 等人，经常破门而入，污言秽

语，大呼小叫，街道、居委会、派出

所、政法委……象走马灯一样频繁光

顾。母亲刘秀荣和女儿有五次在同一

个劳教所、一间牢房里遭受迫害。  

田芳女士曾被绑架到洗脑班 1

次，被非法关押 4 次、送劳教 2 年，

因体检不合格，现保外，后来被非法

判刑 4 年，在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遭

受残忍迫害。2008 年 6 月北京奥运之

际，田芳与父母遭绑架，同时被非法

判刑；母女俩被劫持到呼和浩特市女

子监狱迫害；父亲被劫持到保安沼监

狱，于2009年12月14日被迫害致死。  

第一次在呼和浩特女子监狱遭受

的迫害  

2004 年 2 月 24 日，田芳去呼和

浩特女监探视被非法关押的三妹田

苗，归途中在火车上讲法轮功真相及

家人遭迫害情况，被绑架到通辽河西

看守所。田芳被非法关押在河西看守

所的七个月里，多次绝食抗议迫害，

多次被恶警、狱医和犯人一拥而上，

强行灌食，他们用钢铁一样的金属棒

撬田芳的嘴，致 使她的嘴角两边顿时

裂开半寸长的血口子，牙齿也被撬掉

了一颗，而此时的田芳已骨瘦如柴。

参与迫害的恶警有马大夫，女号恶警

包乌云。  

同年 9 月 12 日，田芳被非法判刑

四年，被劫持到邪恶的呼和浩特女子

监狱。在监狱被迫害期间，遭到恶警、

恶犯人惨无人道的折磨，包括被扒光

衣服推到寒风中罚站、用烟头烫脸、

电棍电、用刷厕所的刷子刷她的嘴，

打耳光，拳打脚踢、戴手铐。严重时

恶警唆使六七个犯人，一齐对她施

暴，往身上浇冷水，用胶布粘嘴，不

许喊“大法好”。恶警们有时自己动

手，有时指使犯人行恶，并以减刑作

为奖赏。 

恶人用各种方式折磨她近四、五

个月后，田芳又被关进监狱的“转化”

班，恶警张伟利和赵鹏程用电棍电田

芳的嘴，致使她的嘴上结了一块又一

块的黑疤。恶警们还让已放弃信仰的

犹大轮番对田芳进行攻击。  

再次被劫持在呼和浩特女子监

狱迫害四年  

2008年 6月 4日北京奥运之际，

永清居委会东方社区主任李桂芹谎

称要给田芳找工作，把田芳的父亲骗

到楼下，直接绑架到通辽市科区公安

分局，她的家随即就冲进去 30 多名

警察，此时只有田芳与母亲刘秀荣在

家，这些恶警私闯民宅，并抢劫财物，

其中有电脑、300 多元现金及 4000

元存折。田芳与母亲当晚就被劫持到

河西看守所。  

在河西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开

始的时候不让家人给她存钱存物，田

芳九天没能刷牙，恶警乌云还对田芳

搜身。河西看守所的伙食极差，每天

两顿饭，都是玉米面做的发糕，所谓

的菜就是黑汤，几乎看不到菜叶，没

有油星，到那里一个月体重就会减少

20 多斤。后来，看守所还以奥运期

间人多为借口，把她们转押到别的旗

县看守所，田芳被转到通辽奈曼旗看

守所，两个月后又转回河西看守所。

2008 年 11 月 3 日，田芳与父母

被非法开庭。此时他们已被迫害的非

常严重，田芳和她的父母都已经非常

瘦弱，父亲田福金有些神志不清了，

母亲刘秀荣嗓音沙哑。田福金已无力

辩护了，刘秀荣用嘶哑的嗓音向他们

劝善，说我们做资料是为了救你们，

让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共司

法人员们不但不听，还是要强加定

罪，给田芳定罪的所谓“理由”是

说她在看守所传功，因为田芳去年，

也就是二零零七年九月才从呼市女

监出来，说田芳五年内再犯，是“累

犯”，要重判，全都是莫须有的罪

名。同年 12 月 10 日，科区法院做

出非法判决，田福金三年，刘秀荣

四年，田芳五年。  

2009 年 1 月 19 日，田芳被劫

持到呼市女子监狱，在女监的洗脑

班“攻监组”里，恶警利用已经转

化的人对新来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转

化，用记功减刑来诱骗。田芳被下

到监区遭受奴役迫害，每天天不亮

起床出工，中午不让睡觉，晚上也

加班，最晚加到十二点钟，干的活

就是搓围巾穗子，手被绳勒出了血，

劳累一天，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晚

上睡觉时很吃力的才爬上床，手指

还在流血，休息

一宿后，手好些

了，第二天接着

又流，白色的围

巾上沾着斑斑

血迹。   

【明慧网】被现实中的假相迷

住心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六

一零”人员和警察们，最终将难逃

法律的制裁。 

越来越多的大陆律师发现：尽

管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十三年，然

而至今大陆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修炼法轮功有罪，也没有任何一部

法律定法轮功为邪教。中共将“利

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

名扣到法轮功学员头上，这个脱胎

于刑法第三百条的所谓罪名，是对

刑法的肆意滥用、错用，参与的人

员都在执法犯法，已构成徇私枉法

罪。一旦要清算这场迫害的参与者

时，这些人找不到任何一条可以为

自己开脱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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